评审标准
1.对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小组只对通过初审，实质上满足响应文件要求的响应文件按照下述指标表进行综合评审。
2.总分100分，本项目技术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 70 %，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30%。
3.评分步骤如下：
（1）技术分 
根据技术分的细则，评审小组应对进入综合评审的所有供应商进行评分，并分别填写综合评审表。
技术分汇总方法为：对某一供应商的每一个指标项得分，取各位评委评分之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得到该供应商该指标项的得分。再将供应商每个指标项得分进行汇总，得到该供应商的技术分之和，即技术总得分。
技术分的综合评审指标详见下表：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范围

	技术资信分（70分）
	服务方案
	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整体技术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地籍调查方案、房屋调查方案、不动产测量方案、数据整理及入库汇交方案，年度变更调查方案），由评委综合评定：
1.技术方案科学可行、思路清晰、方法合理、可操作性强， 能充分响应招标人实际需求的得 20分；
2.技术方案较科学可行、思路较清晰、可操作性较强的得 15分；
3.技术方案思路不够清晰、方法合理、可操作性一般，不能完全响应招标人实际需求的得10
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
	0-20

	
	软件和设备投入
	供应商具有全站仪、GNSS(GPS)、具有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管理软件登记证书等相关配套的设备和辅助软件等情况，配置高、齐全的得15分，配置较高、较为齐全的得10分，配置一般、不齐全但能满足项目需求的得5分，配置较少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15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配备
	1.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测绘师或测绘类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
2.供应商拟派至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注册测绘师或测绘类高级工程师的，得5分。
3.投入项目的技术人员具有测绘类或地理信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工程师或以上技术职称证书的，每有1人得1分，最高5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项目团队成员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及在本单位连续缴纳的2025年 1 月以来不少于 3 个月的有效社保证明。
	0-15

	
	业绩
	1.2023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不动产权属证明办理服务业绩的，1个得5分，满分10分；
2.2023年1月1日以来，具有类似不动产测绘服务业绩的，1个得5分，满分10分；
[bookmark: _GoBack]注：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或影印件，否则不予认可。采购人保留对成交供应商项目真实性实地考察的权利。
	0-20



（2）价格分
	价格分（30分）
	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30 分，其他合格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30 %×100



（3）汇总
评审小组将合格供应商的技术分和价格分汇总以后得到供应商的最终评审总得分，按照最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出成交候选顺序。
不公布得分，对供应商得分情况不做任何解释。
4.成交候选排序
评审小组将合格供应商的技术分和价格分汇总以后得到供应商的最终评审总得分，按照最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出成交候选顺序。最终评审得分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相同者，按最后报价由低到高排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评审总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由评审小组推荐排出成交候选顺序。不公布得分，对供应商得分情况不做任何解释。
